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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中央政法转移支付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下达预算为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业务经费）50.4万，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装备经费）下达数8万。总体绩效目标进一步提高办案业务经费保障水平装备科技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能力和水平，切实肩负起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使命。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bookmark: OLE_LINK1]1、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业务经费）下达数50.4万，实际支出数50.4万，资金执行进度100%。
2、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装备经费）下达数8万，实际支出数8万，资金执行进度10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科学分配，合理使用。
2、资金下达：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在年初及时下达。
3、资金拨付：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问题。
4、使用规范：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5、执行准确：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6、预算绩效管理：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制定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7、支出责任履行：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有力保障了各项检察业务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提高了检察科技含量，完善了各类科技装备及信息化建设，更加有效提升了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能力和水平。
（4）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 支出率/支出及时率：指标值100%，全年实际完成100%；
2、 检察业务装备验收合格率：指标值100%，全年实际完成100%；
3、 资金安排及时性：全年实际很好完成；
4、 预算执行率：指标值100%，全年实际完成100%；
5、 设备利用率：指标值100%，全年实际完成100%；
6、 提升办案经费保障水平：全年实际显著提升；
7、群众满意度：指标值≧95%，全年实际99.87%。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院将会按照相关规定制度科学合理的使用资金的同时，认真研究实际支出与预算间的差距，进一步提升预算的科学性、准确性。
4、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随当年度决算一起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中央政法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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